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 

重大环境〔2023〕2 号 

关于印发《环境与生态学院教师本科课程教学

评价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经学院 2023 年 3 月 27 日党政联席会议通过的《环境与生态

学院教师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环境与生态学院 

2023 年 3 月 28 日 



环境与生态学院教师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办法 

为进一步引导我院教师根据工程教育认证的要求开展教学活动，客观、

公正地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评价，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引导教师改进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内容 

学院每学期对每位教师讲授的每一门课按照以下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工程教育认证培训：授课教师是否完成工程教育认证培训。 

教学准备：教学大纲、教学设计等是否体现了工程教育认证的毕业要

求。 

教学过程：授课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引导学生进行学

习，课程的考核形式和内容等是否涵盖了工程教育认证相对应的毕业要求

指标点。 

教学总结：是否按要求完成教学档案归档，是否按照工程教育认证的

要求完成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分析和根据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分析结果进行持



续改进等。 

二、评分构成 

课程教学评价由工程教育认证培训、教学准备、教学过程和教学总结

等四部分组成，各部分权重分别为工程教育认证培训 10%、教学准备 30%、

教学过程 30%、教学总结 30%，均采用百分制进行打分 

三、组织和管理 

学院教务办公室统一组织和考核教师的工程教育认证培训情况，由具

有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经验的学院督导组对教师的课前准备和教学过程进行

督查，由各专业的工程教育认证工作组对课程总结部分进行检查。 

四、评价结果应用 

每学期结束时，将根据本评价办法计算得出的本科课程教学评价数据

报本科生院，本科生院再结合学生评教数据计算得出本科课程教学评价结

果，并录入教师教学档案系统。该结果将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重



要参考以及“优秀教师”“优秀青年教师”“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等评选的

重要依据。 

根据《重庆大学教师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办法》，考核为不合格的教

师，暂停其授课资格，学院组织授课优秀教师给予指导和帮助，待其达到

授课要求后方可担任课程主讲教师；三年中两次及以上考核不合格的教

师，不再具有主讲教师资格，由学院安排其他岗位。  

五、附则 

本办法由本科教务办公室负责解释。 

本办法从 2023 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环境与生态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28 日印发 



 


